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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现行的《通州区乡村公路管理办法》为2007年颁布，文件中大部分内容与目前中央、交通运输部和北京市对乡村公路管理的相关政策要求不相适应，与副中心高质量建设发展不相适应，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以及今后实际管理需要。鉴于原办法中绝大部分内容已不再适用目前管理实际，修订内容过多，需要重新起草。公路分局结合“四好农村路”工作要求和通州区乡村公路管理实际情况，拟定了《通州区乡村公路管理办法》。
二、起草过程
7月5日，公路分局征求了区交通委、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区交通支队、相关乡镇人民政府等23家单位的意见。7月12日主管区长组织召开专题会进行了研究讨论。按照反馈意见和会议精神，公路分局进行了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说明
修订后《办法》主要内容包括七章：总则、规划和建设、养护和管理、路产管理、运营和服务、保障措施和附则。
（一）在“总则”一章中，主要明确了区政府、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提出了副中心乡村公路高质量发展理念，把全面实行“路长制”管理写入总则。
（二）在“规划和建设”一章中，明确提出乡村公路规划和建设的相关程序和要求。办法中明确乡村公路规划由公路分局负责组织乡镇人民政府编制，报批后执行。明确了公路分局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开展乡村公路建设项目前期研究、论证和项目储备工作，会同规自、发改、财政等部门提出乡村公路年度建设计划，筹措资金，报区政府批准后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实施。明确了新建、改建、扩建的不低于双车道四级公路技术标准，乡村公路穿越城镇地区宜结合城市道路网规划按城市道路标准建设。
（三）在“养护和管理”一章中，提出了推进乡村公路数字化建设，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乡村公路管理的数字化、智慧化等相关要求。明确了乡村公路应急工程的实施程序。增加了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推行绿色低碳公路养护模式，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等新要求。
（四）在“路产管理”一章中，结合现实需要，以保护乡村公路为原则，明确了公路分局负责监督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做好乡村公路的路产保护和管理工作，区交通委负责乡村公路行政执法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乡村公路路产保护和管理工作。
（五）在“运营和服务”一章中，结合城乡交通一体化要求，增加了相关部门公交客运、快递、物流等工作职责，增加了候车站台和候车亭建设养护相关要求。
（六）在“保障措施”一章中，主要涉及财政资金保障和动态调整机制，加强资金监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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